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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球气候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属性

李　化

摘　要：人类的生存、福祉与地球气候及其稳定性息息相关，保护地球气候越来越密切地融入到人类社会

的发展之中。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理性抉择，然而美国政府先后退出 《京都议定书》和 《巴黎协定》，全

球气候治理不断遭遇挑战。联合国框架内相关规范性文件将气候变化作为一项 “人类共同关切事项”以促使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但是这一概念并不利于保护地球气候的集体行动，地球气候的法律属性理应在动态中寻

求发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保护地球气候契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基本精神，

其符合全人类共享、无害财产的利用、全球治理等核心要素，理当确立地球气候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属性，

这对于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新篇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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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物多样性也是一项 “人类共同关切事项”，１９９２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 “确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
同关切的事项”。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已经证实，人类社会正在遭受一场将今天与明天连在一起的危机———气候变化。更为重要
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不可逆性，现在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会停留上百年乃至更久［１］（Ｐ４０－４３）。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７日，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重要职责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气候变化专题
会议，公开辩论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历史上第一次针对
一项非传统安全议题召开会议，足以说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严重性和紧迫性。
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 ＵＮＦＣＣＣ）和 《巴黎协定》一致承

认气候变化是一项 “人类共同关切事项”（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①。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６日，
联合国大会第４３／５３号决议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确信 “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承认气候
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因为气候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一项必要条件”，其后，１９９２年 ＵＮＦ－
ＣＣＣ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公约及各缔约方，承认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
问题”；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议》序言，“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处
理气候变化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它们各自对人权、健康权、土著人民权利、当地社区权利、
移徙者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弱势人权利、发展权，以及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和代际公平
等的义务”。作为一项 “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气候变化载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和缔结全球气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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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进程。
“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是为全人类而战的一部分。要赢得这场战役，必须在诸多层面……进行

影响深远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在考虑生态相互依存、世界贫困者享有社会正义和未来各
代人的人权及法定权利方面作出改变。”［２］（Ｐ６）质言之，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
实践要求国际法律制度弃旧图新、与时俱进。不可否认，“人类共同关切事项”这一概念曾经 “给
予了国家之国际共同体对于具有全球利益的资源以合法地利益，也赋予了国际社会在维持它们的可
持续发展方面以共同的责任”［３］（Ｐ９３）。但是，“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是一个偏政治性的用语，并非一
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且国际法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其法律规则，迄今为止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令
人难以捉摸。１９８８年９月９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博尔格·具列维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ｏｒｇ　Ｏｌｉｖｉｅｒ）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将题为 “宣布气候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一部分宣言”的
项目列入联合国大会第４３届会议临时议程，并附有一份解释性备忘录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
ｄｕｍ），指出 “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气候是一种自然资源……马耳他政府建议大会宣布气候为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①。“正如海洋和外层空间缔结的联合国条约一样，基于共同利益将全球气候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为所有国家共同管理，这将是一个极具意义的观点。”［４］事实上，全球气候治
理举步维艰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不相适应，惟有将地球气候的法律属性提升至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的高度，才能顺利地推进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进而更好地实现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峰会上通过的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愿景②。

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演进

追根溯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源自斯多葛哲学和万民法传统，特别是万民法体系中的 “人
类共有物”概念。《海洋自由论》引发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洋所蕴含的 “排他性利益”（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与 “包容性利益”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的大辩论，伴随而来所确立的公海自由
制度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灵感［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人权保护和全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权益意识的增强，“共同利益”观念日渐盛行，自然法理论在衰落了近百年后再度走
向复兴。可以说，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是部分地来自自然法理论，是自然法理论复兴在现代国际
法中的表现形式。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出现的一些国际组织规约、国际公约或宣言所载明的 “共同利益”观念
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雏形。１９４５年 《联合国宪章》序言规定，“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
进展”；第１条宣告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
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些宣
言性的表述，意味着联合国谋求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１９５４年 《武装冲突情形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
在序言宣称，“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财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
文化皆作有其贡献；考虑到文化财产的保存对于世界各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该财产获得国际保护至为
重要。”１９５９年 《南极条约》序言阐明了主要目标，“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应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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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Ｎ．Ｄｏｃ．Ａ／４３／２４１。

２０１５年９月，旨在结束全球贫困、为所有人构建有尊严地生活且不让一个人被落下的路线图，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２０３０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文件，

其涵盖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１６９个子目标，内容包括人、地球、繁荣、和平和合作伙伴五个方面。



使用，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和对象”。在遵循为全人类谋福利和平等的基础上，１９６３年 《各国探
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和１９６７年 《外层空间条约》宣告各国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
利用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不能据为一国所有 （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或其他任何方法）两原
则①。伴随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增多，“共同利益”观念日渐深植于人心，它为国际关系提供了
一种全新视野，结果是国际法规则体系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 “共同利益”为主旨演进。
真正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是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阿尔维·帕多 （Ａｒｖｉｄ　Ｐａｒ－

ｄｏ）。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阿尔维·帕多向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在联合国大会第２２届会议议程中增
加一项议题，并附有一项备忘录，该备忘录宣告 “海床洋底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时间已经到
来，并应立即采取步骤起草一项公约”，由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正式提出②。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
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２届会议通过决议 “审议各国现有管辖范围以外公海之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专
供和平用途，及其资源用来谋人类福利之问题”，确认 “人类对构成本星球主要部分的海洋底床具
有共同利益……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之探测与利用，应遵照联合国宪章之原则与宗旨，以利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并谋全体人类之福利……设立研究各国现有管辖范围以外公海之海洋底床专供和平
用途专设委员会……研究本项目之范围及其各个方面”③。经过联合国大会第２　４６７、２　５７４号决议，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５届会议通过 《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原
则宣言》，宣告 “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 （以下简称该区域）以及该区域资源为全
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国家或个人，不论自然人或法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该区域据为己有，任
何国家不得对该区域之任何部分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④。
此后，１９７９年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以下简称 《月球协定》）和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ＵＮＣＬＯＳ）继续发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首先，《月球协
定》主要内容之一是宣布月球及其自然资源为全人类共同财产，这是第一个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
念从哲学和道德范畴转化为实在国际法的条约［６］（Ｐ１５９）。《月球协定》第１１条所确立的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概念，不仅明确了月球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而且还是一个迈向有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
框架的重要平衡举措。然而，《月球协定》谈判过程中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和
其缔约国数量不及联合国会员国１／１０的现实使其法律地位略显尴尬。其次，以联合国大会第２　７４９
号决议为基础，ＵＮＣＬＯＳ建立了崭新的国际海底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分歧颇大，但是其所反映的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得到普遍赞成与接受，１９９４年 《关于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序言再次 “重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以下称
‘区域’）以及 ‘区域’的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在外层空间、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底

开始发轫并逐渐得到广泛承认，后经１９７４年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月球协定》、ＵＮＣＬＯＳ
等规范性文件确认⑤。“法律更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适应新情势，旧的概念在发展，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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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ＲＥＳ／１９６２（ＸＶＩＩ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Ｄｏｃ．Ａ／Ｃ．１／ＰＶ．．１５１５。

Ａ／ＲＥＳ／２３４０（ＸＸＩＩ）。

Ａ／ＲＥＳ／２７４９（ＸＸＶ）。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２９条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海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

继承的财产。根据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联合国大会第２　７４９（ＸＸＶ）号决议内通过的原则，所有国家都应保证，对该海域的探
测和对其资源的开发要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并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由所有国家公平分享由此
所得的利益应由一项共同协议的普遍性的国际条约订立一项适用于该海域及其资源的国际制度，包括一个实施该制度的各
项规定的适当国际机构。”



在形成。南北分化所固有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国际法概念———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７］

如今，伴随全球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和正在进行的与 “公地悲剧”抗争行动的无力，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带有浓厚自然法思想的普遍国际法概念，而且毫无疑问将持续为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概念注入新的生命力［８］。

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要素

自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形成之后，国际法学界对其性质、范围、内容、与其他相关法律概
念的关系等问题争论不休，仁智互见［９］［１０］［１１］［１２］。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国际法概念、原则或理论比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所引起的争议更加激烈了，以至于没有形成一个精当无遗的定义，亦没有任何
司法判例来澄清这一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因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适用，要求变革一些
重要的既存国际法上的资源开发利用制度，需要重新审视无主地、国家主权、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国际人格等一些国际法原则和理论。
作为第一位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学者，阿尔维·帕多主张这一概念包含五个方面：不

得据为己有；国际共同管理；共享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来自共同管理的益处和技术转
让；专为和平目的利用；为后代保留［１３］（Ｐ１４１）。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月球协定》和ＵＮＣＬＯＳ基本
重申了上述观点，学界也多从要素构成的角度论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各种观点大同小异，都
没有脱离阿尔维·帕多的主张［１４］［１５］［１６］。

ＵＮＣＬＯＳ第１３６条、第１３７条、第１４０条和第１４１条是规范 “区域”及其资源的核心条款，
这些条款被视为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最具影响力的法律存在。首先，从 “区域”及其资源的法
律属性角度出发，第１３６条明确地肯定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存在，即 “‘区域’及其资源是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随后，从 “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角度出发，第１３７条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基本内涵。任何国家不应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
权权利，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也不应将据为己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
由国际权威管理当局代表全人类行使；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不应对 “财产”主张、取得或行
使权利。再次，从 “区域”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原则角度出发，第１４０条规定了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的全人类共享原则。开发利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活动，应为全人类利益进行，不论各国地理
位置如何，也不论是沿海国或内陆国，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尚未取得完全独立或其他自治地
位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国际权威管理当局应通过任何适当的机构，在无歧视基础上公平分配开发
利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所取得的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最后，从 “区域”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
义务角度出发，第１４１条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施加了法律义务。开发利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活
动，应当遵循 《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规则，应当开放给所有国家，专为和平目的
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基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ｓｓ）教授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使我们可以享受自然界的益处，但也使我们承担保证将自然界尽可能完整的传给未来人类的义
务。总之，可以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三点：完全为和平目的的利用；本着保
护的精神合理利用；良好管理并传给后代。”［１７］（Ｐ１１３）显然，亚历山大·基斯教授并不认同多数学者所
主张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处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观点，而是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包括传统的不
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地域或资源 （如南极洲、外层空间、月球和其他星体等）以及国家管辖范围内
的要素 （文化纪念物、野生动植物、重要的生态系统）。事实上，亚历山大·基斯教授所主张的观
点，正是当时一些国家反对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提议地球气候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一部分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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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这些国家担心在涉及到有关排放和汇规则时会触及主权资源权利［１８］。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安全获取海洋、太空、极

地、网络空间等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外的地域或资源。直至今天，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 “一
些价值有时候以修正方式或者其他国际法原则、制度安排继续发挥作用”［１１］，亚历山大·基斯教授
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观点必将引领这一主题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除了国际法已经明确的月
球及其资源、“区域”及其资源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之外，国际法学者还探讨南极、同步卫星轨道、
公海渔业、热带雨林、遗传基因、文化财产、食物等地域或资源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属性［１９］。
我们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既要考虑国际法已经确认的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又要顾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人类的认知程度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而扩充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的范畴。综上所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核心要素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全人类共
享，无害财产的开发利用，依据国际法进行全球治理。

四、地球气候符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要素

“地球义务……要求每一代人为当代和未来世代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质量和品种，确保他们
可以平等地获得和使用这些资源。”［２０］（Ｐ５１）基于全人类利益，保护地球气候需要一项全面的地球战
略，而地球气候为全人粉共同继承财产能够满足和适应这种需要①。“气候系统”理论推动了人类
社会对地球气候形成和变化的认知，地球气候相继进入国际政治议程和国际法领域，地球气候符合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核心要素。

（一）地球气候进入国际法领域
人类对地球气候的认知遵循着反复性和无限性的规律。如果将气候视为某种统计的平均状态，

或仅以此来描述气候及其变化，则有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嫌。“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
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
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
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２１］（Ｐ９３２）伴随大气
科学的发展，现代气候学以 “气候系统”概念的形成为标志。１９７４年，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
理事会联合举办 “气候的物理基础及其模拟”国际学术会议，首次提出 “气候系统”概念；１９７９
年２月，以 “气候与人类”为主题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明确了 “气候系统”的五大部分组成。受
“气候系统”概念的影响，“地球系统”理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盛行于地球科学领域，“气
候系统”成为 “地球系统”的表层系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以下简称ＩＰＣＣ） “评估报
告”及ＵＮＦＣＣＣ相继采纳 “气候系统”理论②。由此，地球气候系统是大气圈、陆面、海洋、冰
雪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而组成的整体［２２］（Ｐｘｘｘｖｉ）。

“气候系统”理论开创了人类社会认识地球气候及其变化的新视野。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
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理解和重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并发起和组织了研究自然因子与人
类活动因子对气候影响以及气候预测问题的 “世界气候计划”。之后，国际社会掀起了一系列包括
在菲拉赫、汉堡、多伦多等地召开的气候科学和政治会议，地球气候迈向了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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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Ｕ．Ｎ．Ｄｏｃ．Ａ／４３／２４１。

作为一个独立从事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国际组织，ＩＰＣＣ在“全面、客观、开放和透明”的基础上，以科学问题为切入
点，负责检测和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最新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信息，可靠地为公众提供已知和未知的信息。自１９９０年
以来，ＩＰＣＣ组织撰写了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五次“评估报告”。



进程。ＩＰＣＣ的成立，标志着地球气候被列入国际政治议程，其发布的 “评估报告”所代表的气候
科学共识是科学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大会第４３／５３号决议揭开了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序幕，随后出现的ＵＮＦＣＣＣ及其议定书是国际气候合作的重大成果，国际气候变化法渐渐生
成并日益壮大［２３］。

（二）全人类共享
首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

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南极条约》等国际条约或宣言 “越来越多地把全人类作为
国际法的正当的主体”［２０］（Ｐ５２）。其中，《联合国宪章》指出，“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
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当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
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又如，《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通篇闪烁着全人类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想。之所以如此众多的国际
法律文件屡屡出现这一主题，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紧密相关。当然，不谈其明
确提出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全人类思想的重新出现是现代国际法对经典自然法理论的贡献，全人
类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发展终结了实在法学派从格劳秀斯时代至２０世纪下半叶所主张的观点———
“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标志着国际法从 “国家中心主义”转向 “人类中心主义”［６］（Ｐ７０－７１）。
其次，地球气候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决定了地球气候是典型的国际公共

资源，必须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全人类共享，以实现人类的整体环境利益［２４］（Ｐ２３２－２６０）。首先，地
球气候具有整体性特征。气候变化不同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
球性问题，气候变化警示我们共同享有同一个星球、同处一个大气层之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
了地球气候绝不可人为地割裂。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细微或者局部的作用，地球气候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ＩＰＣＣ第五次 “评估报告”显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史
无前例，地球气候变暖确定无疑，而且已经在大气和海洋变暖、全球水循环的变化、积雪和冰的减
少、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以及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中检测到人为因素的影响［２５］（Ｐ４－１７）。基于地球气候
的整体性特征，保护地球气候是一项涉及环境、经济、政治、技术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仅凭一国
或数国之力无法实现目标，必须依赖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整体进路的方式推进。正如 《联合
国人类环境宣言》所言：“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
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
理加以保护。”其次，地球气候具有公共性特征。公共性是一个广泛用于多学科的复杂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标准，任何资源可以划分为私人资源、俱乐部资源、公共财产资源
和纯粹公共资源，而纯粹公共资源兼具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２６］（Ｐ１４１）。地球气候是一种兼具非排它性
和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利用地球气候并不因此排除他国的利用，同时这种利用
活动也不会削减他国利用地球气候。综上所述，地球气候的整体性和公共性特征意味着地球气候既
不可能在国家间相互转让，也不存在划界、分割问题，只能由全人类共享。毫无疑问，全人类共享
地球气候，体现了以维护或推进 “共同利益”为其最高宗旨的国际法 “以个人为本”和 “以人类为
本”的人本秩序［２７］。
最后，全人类共享意味着公平分享收益，即公平分配碳排放权。人类社会过度的经济活动加剧

了气候变化，反过来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约束性也愈加明显。为了评估地球气候水
平，国内经济学界提出了 “气候容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概念，以此描述地球气候与人类社会、
生态系统之间抽象的多维度依存关系。所谓气候容量，是指 “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
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 强度和规模”［２８］。为了实现全球２℃的温控目标，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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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室气体浓度必须稳定在４５０ｐｐｍ水平上①。质言之，为了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发生，气候容量
是有上限的，人类社会排放至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受到气候容量的制约，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成为
一种公共资源。“从科学角度来看，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可以安全地被吸收、利用，而不导致过度
的全球变暖，故各国可有限获取和利用地球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而这种地球对温室气体最大限
度地吸收能力便是全球气候容量，或称排放限额。”［２９］总之，碳排放总量是有限的公共资源，为全
人类所共有，基于一定标准分配至各国形成碳排放权。综观 “紧缩与趋同方案”、巴西案文、“多部
门减排分担方案”、“国际减排责任分担体系评价框架”等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无外乎都在解决如何
在各国间分配有限的碳排放权［３０］［３１］。无论何种分配方案，首要的价值评判标准理当是气候正义。
“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即气候
正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气候正义的内涵可以界定为：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
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资源的权利，也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３２］伴随 《巴
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模式由 《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强制减
排转变为 “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模式。在
国家自主贡献模式之下，依然没有一个令各方接受的分配方案，问题的解决理当继续依赖既定国际
气候变化法律框架。为了实现气候正义，需要特别强调国家自主贡献并不意味着抛弃 “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原则及各自能力原则。进而言之，全人类共享地球气候并不意味着平均分享，而应是合理
分享。《巴黎协议》序言承认应当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那些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第２条强调 “协定的执行将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平等
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原则”，第４条要求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带头，努力实现
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因此，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推动
发达国家切实履行 “绝对减排”目标，落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义务，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机会，这本是全人类共享地球气候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
上，ＵＮＦＣＣＣ框架之下全球环境基金运营的适应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等基金正是公平分享收益的体现。

（三）无害财产的利用
古罗马法谚语云：“你应该以不损害别人财产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根据这一谚语，国际司

法机构通过系列裁决或判决确立了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则，而且这一规则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习惯
法。１９２８年４月，常设仲裁法院院长、瑞士法学家马克斯·胡伯作为独任仲裁人，在 “帕尔马斯
岛案”仲裁裁决中认为行使领土主权时伴有对他国及其国民保护的义务；１９４１年 “特雷尔冶炼厂
案”仲裁裁决发展了 “帕尔马斯岛案”裁决，提出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则，即 “任何国家无权如
此使用或允许如此使用其领土，以致其污烟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或其领土上的财产和生命造成
损害”；１９４９年 “科孚海峡案”和１９５７年 “拉努湖仲裁案”相继确认了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
则［３３］（Ｐ１００）。其后，１９７２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１９９２年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重申了
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则②。在编纂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国际责任的议题过程
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２００１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５３次会议二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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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ｐｍ是ｐａｒｔｓ　ｐｅｒ　ｍｉｌｌｉｏｎ的缩写，即百万分之一，４５０ｐｐｍ表示每一百万个干燥空气分子中有４５０个温室气体分子。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原则２１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

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原则２确认“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按照它们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开发它们自
己的资源，并有责任保证在它们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或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地区的环境造成危害。”



过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草案），序言承认 “各国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
他地方进行或许可进行活动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第３条强调起源国预防重大跨界损害的首要
责任，并在预防成为不可能之时才采取一切方法降低重大跨界损害发生的风险。综上，当代国际法
确认，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则不仅要求一国使用本国领土不得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而且还要求
一国使用本国领土必须承担预防义务。
正处于发展中的国际气候变化法以谋求全人类福祉作为其核心价值，领土使用者管理责任原则

要求无害地球气候的利用。气候变化问题打破了纯粹 “权利话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
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
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
又取消了”。作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地球气候提供物质财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然而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地球气候及其变化的敏感性、依赖性日益增强。人类社会反思 “竭泽而
渔”这种不可持续利用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探索 “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无害地球
气候的利用必将成为一项国际法规则。具体而言，适用无害地球气候的利用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
容：一是无害地球气候的利用应当全面融入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以预防对地球气候造成损
害；二是各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对地球气候造成损害的，理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正是发达
国家承担气候变化历史责任而履行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资助义务的基础；三是开展
国际气候合作，建立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以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降低气候变化的
速率、幅度。
无害地球气候的利用目的在于为全人类保护地球气候，以维护地球上生命体的维持体系、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生态资源体系和维系健全舒适的人类环境。联合国大会第４３／５３号决议 “为今世后代
保护全球气候”指出：“关心人类的某些活动可能改变全球气候模式，给当代后世造成严重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确信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并应在全球性方案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以便考虑
到全人类的切身利益。”值得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述，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实 “全人类是
国际法主体”的观点，不过是由国际社会代表全人类，而且这里的全人类显然包括未来世代。在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ｖ．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ｂｃｉｋｏｖｏ－Ｎａｇｙ－
ｍａｒｏｓ）中，国际法院指出，环境 “代表了生活空间、生活质量，还有人类健康，这也包括未出生
的世代”。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９届大会通过 《当代人对后代人责任的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指出当
代人必须 “留给后代一个不会有一天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的地球”。作为受益人和受
托人，各世代保护地球气候，以实现世代间 “保护选择”“保护质量”和 “保护获取”原则，即国
际环境法已经确立的可持续发展原则［２０］（Ｐ４１－４２）。

（四）全球气候治理
过往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步履蹒跚，显得异常艰难。究其原因，最大的障碍在于以主权国家为

基础的分散国际体制和国际社会存在的南北分化现象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和法律进程，
这是因为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
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３４］（Ｐ４８）。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惟有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最广泛的国际气候合作，才能应对这场全球性危
机［３５］（Ｐ２－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全球一体化与国际体制碎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兴起了全
球治理理论，并迅速地应用于气候变化问题。简言之，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
的主体通过价值、规则、规范、程序、实践、政策和组织构成的复杂系统对地球气候事务进行管
理［３６］（Ｐ３－３８）。因此，要持续和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依靠国际社会中单个成员治理和国内法治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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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奏效，必须依靠全球治理途径，而全球气候治理规制和治理主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

全球气候治理规制———规范国际气候秩序的所有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是国际法。“生

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那些最富裕和最有实力的国家也不会幸免于难……从

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性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中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性

生态协议的达成和遵守来维持。”［３７］（Ｐ２１）一方面，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形成了以 ＵＮＦＣＣＣ、

《京都议定书》、《马拉喀什协定》、“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坎昆协议》、《巴黎协定》

等国际条约为核心的国际气候变化法。这些国际气候条约接近于普遍性公约，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

变化确立了目标、基本原则、义务、资金机制、技术机制、履约机制等重大内容，构建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法律框架①。另一方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与实施。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

曾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然而，基于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履行规范、保

障规范及制裁规范的缺陷，事实上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实施多流于形式，往往取决于道德上的压力，

陷入了国际法实施的 “通病”。因此，全球气候治理，既要完善国际气候变化法律规范，更要推动

各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

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则的组织机构———必须是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全球

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系统在达成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凝聚国际气候政治共识、推动国际气候合作以

及谈判全球气候协议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之路充

满坎坷，受到参与主体分散化、南北矛盾尖锐化、利益集团多元化等诸多因素制约，但是人类社会

必须砥砺前行［３８］（Ｐ１９３）。“我们确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谈判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对策的首

要国际政府间论坛”②，抛开联合国的任何单边行动都是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继续发挥和加强
“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联合国的作用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

五、结束语

作为第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 《巴黎协定》承载着拯救地球气候的重要使命，

保护地球气候不再是抽象的国家道义，而是实在的法律义务。结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核心要

素，并基于地球气候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和气候变化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

义，地球气候当属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范畴，它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在现代国际法中的新发展。

确立地球气候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属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谱写人

类可持续发展事业新篇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认同，被频频载入联

合国系统相关决议中，成为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对国际法发展又一重大理论贡献③。全球

气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共同体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最高形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国际气候变化法以国际气候合作为中心，发挥整合资源和规制功能，

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整合性、先导性的决策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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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截止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ＵＮＦＣＣＣ和《京都议定书》分别有１９７个和１９２个缔约方，《巴黎协定》已获１９７个ＵＮＦＣＣＣ
缔约方中１７６个缔约方批准。Ｓｅ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Ｗｅｂｓｉｔ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２８６０．ｐｈｐ，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ｔ　４Ｍａｙ　２０１８。

Ａ／Ｒｅｓ／７０／１。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５５届会议“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
面”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３４４（２０１７）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３４届会议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份
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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